
交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检查清单

序
号

职权
类型

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备注

1
行政
检查

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
律、法规的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

【法律】《劳动法》
    第九条第二款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
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劳动工作

    第八十五条  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
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、法规的情况
进行监督检查，对违反劳动法律、法规的行为有
权制止，并责令改正。 
    第八十六条 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
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，有权进入用人单位了解
执行法律、法规的情况，查阅必要的资料，并对
劳动场所进行检查。


